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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營利幼兒園委託及申請辦理甄選審議基準－附件七：非營利幼兒園甄選審議項目及

配分 

項目 細項 評分重點 
委託

辦理 

非營利法

人承辦能

力(25%) 

一、非營利法人名

稱、設立緣起、宗

旨、法人登記證

書、董（理）、監事

名冊、組織架構

圖、（捐助）章程及

未來願景 

(一)非營利法人最近二年之服務內容、成果及其與本案辦理目的

之關聯性說明，其中如有其他政府委託辦理事項，亦請說明，以

友善幼兒、婦女及家庭者為佳。但設立未滿二年者，得依實際設

立時間檢具之。 

(二)非營利法人及其董(理)事長曾經或目前承接之教保服務機構

辦理情形。 

(三)非營利法人及其非營利幼兒園之組織關係。 

(四)非營利法人之章程及未來願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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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非營利法人提

供所興辦非營利幼

兒園之協助 

(一)非營利法人可提供之幼兒教保、福利及家庭服務等專業資源

及社群合作之相關證明。 

(二)非營利法人對非營利幼兒園辦理成效之自我管理機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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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非營利法人最

近二年年度決算及

其會計稽核流程(新

設立之非營利法

人，免附決算) 

(一)非營利法人最近二年年度決算資料及其會計查核流程，並檢

具向主管機關申報核備之公文（含資產負債表、收支餘絀表、財

產清冊或目錄）。 

(二)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開立之非營利法人與其負責人非

拒絕往來戶或最近一年內無退票紀錄之金融機構證明文件影本(需

蓋與正本相符章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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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營利幼

兒園營運

管理

(75%) 

一、非營利幼兒園

之宗旨、經營理

念，及辦理期間之

園務發展計畫 

(一)非營利幼兒園之辦理動機、信念與目標。 

(二)非營利幼兒園之經營理念與實施規劃之專業度。 

(三)辦理期間之園務發展計畫及第一學年之工作計畫，並應包含

以下項目及其執行策略與自我管理機制： 

1、所在社區之特色、資源、教保服務需求，及運用、整合社區資

源與提供社區服務之規劃。 

2、教保服務方案規劃（如：課程規劃與教學運作【含作息表及自

生活環境取材之在地特色課程】、健康安全管理、需要協助幼兒之

輔導等）。 

3、家庭教育方案規劃（含園內多樣性家庭教育及社區親職教育推

廣）。 

4、空間使用規劃圖及簡要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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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非營利法人與

非營利幼兒園間相

關專業資源之整合

及規劃 

非營利法人投入其專業資源，及整合其他相關專業資源，發展非

營利幼兒園教保特色之規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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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非營利幼兒園

人力資源之進用及

其專業發展規劃 

(一)園長之專業背景與領導知能(應檢附園長履歷或可佐證其領導

資歷之相關資料)。 

(二)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服務人員之資格、進用方式。 

(三)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服務人員之專業成長規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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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非營利幼兒園

財務管理機制 

(一)非營利幼兒園財務管控機制，配合四年園務發展計畫，達成

預設辦理目標。 

(二)非營利幼兒園收支規劃及財務自主管理規劃：依據非營利幼

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，規劃非營利幼兒園獨立的會

計制度，並訂立具體可行的會計查核流程及法人合理之協力機

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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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非營利幼兒園

預期辦理成效 

(一)教保服務之預期效益與創新作為。 

(二)辦理成效之自我評估機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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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計 100 

●依據教育部 112 年 11 月 16 日公告修正《非營利幼兒園委託及申請辦理甄選審議基準》辦理。 


